附件1
拉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劳动保障监察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

种类
	适用情形
	处罚裁量标准

	1
	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的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三条
	罚款
	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但在查处过程中及时改正，积极减轻或消除违法后果的： 1.未在为未成年工安排工作岗位前对未成年工进行健康检查的；2.未在使用未成年工工作满1年时进行健康检查的；3.未在未成年工年满18周岁且距前一次的体检时间已超过半年时进行健康检查的
	按照受侵害劳动者每人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 1.未在为未成年工安排工作岗位前对未成年工进行健康检查的；2未在使用未成年工工作满1.年时进行健康检查的；3.未在未成年工年满18周岁且距前一次的体检时间已超过半年时进行健康检查的
	按照受侵害劳动者每人2000元以上35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同一违法行为3年内再次发生的
	按照受侵害劳动者每人3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2
	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
	警告、

罚款
	受侵害劳动者人均每月延长工作时间超过36小时、不满54小时
	给予警告

	
	
	
	
	受侵害劳动者人均每月延长工作时间超过54小时、不满72小时
	给予警告并按照受侵害劳动者每人100元以上200元以下处以罚款

	
	
	
	
	受侵害劳动者人均每月延长工作时间超过72小时、不满90小时
	给予警告，并按照受侵害劳动者每人200元以上300元以下处以罚款

	
	
	
	
	受侵害劳动者人均每月延长工作时间超过90小时的
	给予警告，并按照受侵害劳动者每人300元以上500元以下处以罚款

	3
	无理抗拒、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
	罚款
	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但在查处过程中及时改正，积极减轻或消除违法后果的：1.阻挠行政执法人员进入用人单位的劳动场所进行检查的；2.阻止或阻挠行政执法人员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的；3.不配合由行政部门委托的会计事务所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进行审计的；4.采取其他措施阻挠行政部门了解案件事实的
	处2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的罚款

	
	
	
	
	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1.阻挠行政执法人员进入用人单位的劳动场所进行检查的；2.阻止或阻挠行政执法人员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的；3.不配合由行政部门委托的会计事务所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进行审计的；4.采取其他措施阻挠行政部门了解案件事实的
	处8000元以上16000元以下的罚款

	
	
	
	
	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1.以暴力、威胁等方式抗拒、阻挠行政执法的；2.同一违法行为3年内再次发生的
	处16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
	罚款
	单位存在未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情形，经教育后及时改正的
	处2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的罚款

	
	
	
	
	单位存在未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情形的，经教育后仍未改正的
	处8000元以上16000元以下的罚款

	
	
	
	
	同一违法行为3年内再次发生的
	处16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5
	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
	罚款
	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经教育后及时改正或履行行政处理决定的：1.责令单位改正单位拒不改正的；2.拒不履行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
	处2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的罚款

	
	
	
	
	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1.责令单位改正单位拒不改正的；2.拒不履行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
	处8000元以上16000元以下的罚款

	
	
	
	
	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1.向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改正材料的；2.同一违法行为3年内再次发生的
	处16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6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
	
	1.不主动配合执法检查、社会保险稽核、基金监督；

2.造成较为严重危害后果；

3.其他应当认定情节较重的因素
	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

	
	
	
	
	1.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2.其他应当认定情节严重的因素 
	处欠缴数额2倍至3倍罚款

	7
	以实物抵工资、未编制、保存工资台账、扣押工资卡等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四条
	罚款
	涉及人数少（如20人以下）             
	对单位：处2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对负责人：处1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

	
	
	
	
	涉及人数多（如50人以上）、伪造销毁证据、引发群体事件
	对单位：处4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对负责人：处2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8
	施工总包单位未开设、使用工资专户、未存储工资保证金或提供保函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五条
	罚款、

责令项目停工
	部分资金未入专户、合同额小、能及时补正
	责令停工，处50000元以上80000元以下罚款

	
	
	
	
	完全未开设专户、合同额大、引发重大欠薪
	责令停工，处8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可建议限制承揽新工程

	9
	未落实用工实名管理、未编制工资表、未公示维权信息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六条
	罚款
	制度部分缺失、持续时间短
	处50000元以上80000元以下罚款



	
	
	
	
	完全未落实制度、持续时间长、12个月内再次违反
	处8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10
	建设单位未向工资专户足额及时拨付人工费用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七条
	罚款
	拨付不足但差额小、逾期时间短
	处50000元以上80000元以下罚款

	
	
	
	
	完全未拨付或差额较大、逾期时间长
	处8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注：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对工程建设领域违法情形，责令停工等执法措施，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各自职责联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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